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学术研讨室使用规则
为规范图书馆学术研讨室的使用、管理，特制定本规则。

1、 服务对象：全校师生
2、 预约
1、总则：我校图书馆学术研讨室统一采用线上预约方式，非预约者请勿入内。
2、时间：
（1）预约开放时间：提前7天的08：00
（2）预约截至时间：提前1天的12：00
例：读者需利用2024年1月10日10：00—16:00的某间学术研讨室，须在2024年1月3日8：00至2024年1月9日12：00期间内提交预约申请，其他时间无法提交该时间段的预约请求。
3、预约途径：提供图书馆主页、“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”官方微信、学习通三种预约途径。
4、预约模式
（1） 单人学术研讨室：个人填报预约信息并提交申请即可。
（2） 多人学术研讨室：实行组队模式，需共同预约人员均填报预约信息后方能提交预约申请。
3、 审核
图书馆学术研讨室实行预约审批制度，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已预约情况、预约人数、用途等情况，反馈审批状态（通过）、（拒绝）、（退回修改）三种审核结果，申请人可根据反馈意见（拒绝、退回修改）进行调整，重新申请预约。
4、 签到
读者应在预约起始时间的前后15分钟进行位置签到，每位预约读者均需签到，未签到者累计3次自动进入黑名单三天。
5、 签退与归还
学术研讨室使用完毕后，在预约平台进行手动签退，并需及时告知工作人员，待工作人员对室内设备及卫生情况进行检查，验收合格后方可离开。
6、 注意事项
1、图书馆学术研讨室为治学、研究之用，不得在室内从事违法、违纪或集会等活动；不得在室内自习，一经发现，将停止其使用资格。
2、如需投影仪等辅助设施，请在预约时填写备注告知。
3、读者在开启设备时，请仔细检察，如遇设备情况异常，请及时通知值班人员，切勿自行处置。需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正确使用仪器设备。如发生人为损坏或丢失仪器设备情况，须按规定进行赔偿。情节严重者，将通知院系进行处罚并在图书馆主页上通报处罚结果。
4、请自觉爱护室内的一切设施和环境卫生，请勿携带饮料、食品进入研讨室。
5、请妥善保管个人物品，特别是各类电子产品，如有遗失,读者自行承担责任；
6、使用完毕需清理所有个人物品，准时离开，随手关灯、关门； 
7、凡违反本守则规定者，工作人员有随时停止其使用的权利。
7、 学术研讨室开设情况
	南苑图书馆多人学术研讨室

	序号
	研讨室名称
	可容纳人数
	服务时间
	配套设施（除桌椅）

	1
	悦雅斋（3-1）
	4-8人
	周一至周日
8：00-22：00
	/

	2
	读赋斋（3-2）
	
	
	投影仪、幕布

	3
	润兴斋（3-3）
	
	
	/

	4
	道颂斋（3-4）
	
	
	投影仪、幕布

	5
	圣华室（4-1）
	
	
	投影仪、幕布

	6
	贤达室（4-2)
	
	
	/

	7
	多宝阁（3-5）
	10-16人
	
	投影仪、幕布

	8
	兰亭室（4-3）
	10-16人
	
	投影仪、幕布



	东苑图书馆单人研修室

	序号
	研讨室名称
	所在位置
	服务时间
	配套设施（除桌椅）

	1
	702
	七层
	周一至周日
8：00-22：00
	电源

	2
	703
	
	
	电源

	3
	704
	
	
	电源

	4
	705
	
	
	电源

	5
	706
	
	
	电源

	6
	707
	
	
	电源

	7
	708
	
	
	电源

	8
	709
	
	
	电源

	9
	801
	八层
	
	电源、柜子

	10
	802
	
	
	电源、柜子

	11
	803
	
	
	电源、柜子

	12
	804
	
	
	电源、柜子



